
《稅務法典》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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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3月25日



主要內容

稅務住所
電子通知
稅務代理人



稅務住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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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納稅主體應具有稅務住所，並須告知稅務行政當局。

 稅務住所是向納稅主體寄送稅務通知的唯一地點。

 下列地點為納稅主體的稅務住所：
• 如屬自然人，為其常居所；
• 如屬法人，為其住所或實際管理機關，又或兩者皆無時，為其
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常設機構。

 稅務住所的告知及變更，自申報的翌日起產生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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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電子申報
 財政局app“澳門稅務資訊 Macau Tax”
 財政局網站
 一戶通
 商社通
 自助服務機 KIOSK

 親臨申報
填寫《稅務住所申報書》並攜同身份證件正本，前往本局辦理：
• 南灣財政局大樓
• 慕拉士政府綜合服務中心
• 離島政府綜合服務中心

《稅務住所申報書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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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納稅主體應自《稅務法典》生效起一年內，向稅務行政當局
告知或變更其稅務住所。

 過渡期內（2026年1月1日 至 2026年12月31日）
若未申報稅務住所，財政局將繼續採用納稅主體在各稅種申
報的通訊地址作為稅務通知的地址。

 過渡期後（2027年1月1日起）
若仍未申報稅務住所，則為通知的效力，納稅主體在最後提
交的申報內所指的地址視為其稅務住所，直至納稅主體主動
作出申報。

過渡規定（稅務住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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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如同一應稅事實存在兩個或以上納稅主體，任一納稅主體可
指定稅務通知的接收人。如沒有指定，稅務通知將寄送至已
申報最新稅務住所的納稅主體。

 過渡期內（2026年1月1日 至 2026年12月31日）
若相關納稅主體未申報稅務住所，財政局將繼續採用納稅主
體在各稅種申報的通訊地址作為稅務通知的地址。

 過渡期後（2027年1月1日起）
若相關納稅主體仍未申報稅務住所，則為通知的效力，相關
納稅主體在最後提交的申報內所指的地址視為其稅務住所，
直至相關納稅主體主動作出申報。

過渡規定（多個納稅主體）



電子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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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為通知的效力，納稅主體申報的電子地址視為稅務住所。

 電子通知遵循電子政務法相關規定。

 可透過一戶通或商社通加入電子通知服務。

 一經登記，便視為同意接收各參與部門發出的電子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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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通知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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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一般通知方式

• 普通郵遞方式 (平郵)

• 不附收件回執的郵政掛號方式 (單掛號)

• 電子通知 (一戶通 /商社通)

 如不知悉納稅主體的稅務住所，則作公示通知。



稅務通知的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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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郵政掛號方式作出的通知，推定於郵政掛號日之後的第五日
完成；如該日並非工作日，則推定於其後的首個工作日完成。

 電子方式作出的通知，於被通知人查閱電子通知時視作完成；
倘被通知人未在期限內查閱電子通知，則推定於發送日之後
的第三日完成；如該日並非工作日，則推定於其後的首個工
作日完成。

 公示通知，在中葡文報章連續刊登至少兩次公告，刊登最後
公告的翌日視為向納稅主體作出通知之日。



稅務代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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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情況，納稅主體有義務指定一名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有常居所的
稅務代理人(自然人)，以代表納稅主體履行其從屬義務和行使其權利。
例如：繳稅、稅務申報、接收稅務通知、提出行政申訴等。

自然人 法人及法律上的等同實體

有義務指定

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居住 終止活動

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居住，但在同
一曆年內連續或間斷離開澳門特
別行政區超過183日

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無住所、實際
管理機關或常設機構，但有收益

免除指定 選擇以電子方式接收通知者 不適用



《稅務代理人登記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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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稅務代理人的指定應得到其
本人的明確接受。

稅務代理人的放棄、替代、
指定的廢止，僅在被代理人
或稅務代理人將該等事宜告
知稅務行政當局後，方產生
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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